
臺北市政府 115.05.11 府訴一字第 11560809752 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訴願人因核定房屋現值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5　年 1　月 8　日北市稽大同

乙字第 1154000076B 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訴願人所有本市大同區○○路○○段○○號○○樓之○○房屋（權利範圍全，下稱系

爭房屋），坐落基地所興建之 1　棟地上 32 層、地下 6　層共 127　戶之建築物，

領有本府都市發展局民國（下同）111　年 9　月 30 日核發之 xxx使字第 xxxx號使用

執照（下稱系爭使照），該建築物之構造種類為鋼骨造，用途為集合住宅等。經原處

分機關所屬大同分處（下稱大同分處）依實價登錄資料，查得系爭房屋房地交易總價

已逾新臺幣（下同）8,000　萬元，符合 112 年 7　月 1　日修正實施之臺北市房屋

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下稱評定作業要點）第 15 點規定之高級住宅認

定標準，原處分機關乃以 115 年 1　月 8　日北市稽大同乙字第 1154000076B 號函

（下稱原處分）通知訴願人，核定系爭房屋為高級住宅，並自 115　年期起房屋構造

標準單價以 120％加價核計房屋現值，房屋現值經重行評定後調整為 1,418 萬 2,70

0 元。原處分於 115 年 1　月 9　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15 年 1　月 27 日向

本府提起訴願，同年 3　月 31 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　　由

一、按房屋稅條例第 2　條規定：「本條例用辭之定義如左：一、房屋，指固定於土

　　地上之建築物，供營業、工作或住宅用者。二、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

　　指附屬於應徵房屋稅房屋之其他建築物，因而增加該房屋之使用價值者。」第 3

　　條規定：「房屋稅，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及有關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

　　築物，為課徵對象。」第 4　條第 1　項規定：「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之…

　　…。」第 5　條第 1　項規定：「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一、

　　住家用房屋：（一）供自住、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或以土地設定地上權之使用權

　　房屋並供該使用權人自住使用者，為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二。……」第 6　條

　　第 1　項規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在前條規定稅率範圍內訂定之房屋稅徵

　　收率，應提經當地民意機關通過，報財政部備查。」行為時第 9　條規定：「各



　　直轄市、縣（市）（局）應選派有關主管人員及建築技術專門人員組織不動產評

　　價委員會。不動產評價委員會應由當地民意機關及有關人民團體推派代表參加，

　　人數不得少於總額五分之二。其組織規程由財政部定之。」第 9　條第 1　項、

　　第 2　項規定：「本條例所定不動產評價委員會，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組織

　　之；其組織及運作辦法，由財政部定之。」「前項委員會委員，由相關行政機關

　　代表、具有不動產估價、土木或結構工程、建築、都市計畫專長之專家學者或屬

　　該等領域之民間團體代表組成，其中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不得少於委員總

　　數二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第 10 條第 1　項

　　規定：「主管稽徵機關應依據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標準，核計房屋現值。」

　　行為時第 11 條規定：「房屋標準價格，由不動產評價委員會依據下列事項分別

　　評定，並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之：一、按各種建造材料所建房屋，區分

　　種類及等級。二、各類房屋之耐用年數及折舊標準。三、按房屋所處街道村里之

　　商業交通情形及房屋之供求概況，並比較各該不同地段之房屋買賣價格減除地價

　　部分，訂定標準。前項房屋標準價格，每三年重行評定一次，並應依其耐用年數

　　予以折舊，按年遞減其價格。」第 24 條規定：「房屋稅徵收細則，由各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依本條例分別訂定，報財政部備查。」第 25 條第 2　項規定：

　　「本條例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修正

　　之第四條至第七條、第十二條及第十五條，自一百十三年七月一日施行。」

　　行為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1　條規定：「本規程依房屋稅條例第九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第 2　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均應依照本

　　規程組織不動產評價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第 6　條規定：「本會議事範

　　圍如下：一、關於房屋標準單價及有關房屋位置所在之段落等級之評定事項。二

　　、關於各類房屋之耐用年數及折舊標準之評定事項。」第 7　條規定：「前條有

　　關評定房屋標準單價及房屋之位置所在段落等級等，應由直轄市、縣（市）地方

　　稅稽徵機關派員調查，作成報告，經本會召集會議評定後，送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公告。」

　　不動產評價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1　條規定：「本辦法依房屋稅條例第九條

　　第一項、契稅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第 2　條規定：「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應依本辦法組織不動產評價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第 6　條規

　　定：「本會議事範圍如下：一、關於房屋標準單價及房屋位置所在段落等級之評

　　定事項。二、關於各類房屋之耐用年數及折舊標準之評定事項。」第 7　條規定

　　：「前條第一款規定之評定事項，應由直轄市、縣（市）地方稅稽徵機關派員調

　　查，作成報告，經本會召集會議評定後，送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



　　臺北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例（下稱房屋稅自治條例）第 1　條規定：「本自治條

　　例依房屋稅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五條第五項、第六條第一項及第二十四條

　　規定制定之。」第 2　條規定：「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房屋稅之稽徵，由臺

　　北市稅捐稽徵處（以下簡稱稅捐處）辦理。」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本條例

　　第四條第一項所稱房屋所有人，指已辦竣房屋所有權登記之所有權人及未辦理所

　　有權登記之實際房屋所有人。」第 4　條第 1　項規定：「本市房屋稅依房屋現

　　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一、住家用房屋：（一）供自住、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

　　或以土地設定地上權之使用權房屋並供該使用權人自住使用者，為百分之一點二

　　。……」第 7　條規定：「本條例第十一條所稱之房屋標準價格，稅捐處應依同

　　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房屋種類等級、耐用年數、折舊標準及地段增減率

　　等事項調查擬定，交由本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審查評定後，由市政府公告之，並

　　送臺北市議會備查。」行為時第 8　條規定：「房屋稅條例第十一條所稱之房屋

　　標準價格，稽徵機關應依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房屋種類等級、耐用年

　　數、折舊標準及地段增減率等事項調查擬定，交由本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審查評

　　定後，由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公告之，並送臺北市議會備查。」第

　　10　條規定：「本市房屋稅以每年二月之末日為納稅義務基準日，由稅捐處按房

　　屋稅籍資料核定，於每年五月一日起至五月三十一日止一次徵收，其課稅所屬期

　　間為上一年七月一日起至當年六月三十日止，並由稅捐處辦理公告。」第 12 條

　　規定：「本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七月一日施行。」

　　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第 1　點規定：「為簡化房屋標準

　　價格之評定及房屋現值之核計作業，特訂定本要點。」第 2　點規定：「房屋現

　　值之核計，以『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表』、『折舊率及耐用年數表』及『房屋街路

　　等級調整率評定表』為準據。『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表』之適用，依使用執照核發

　　日或房屋建造完成日認定。但使用執照核發日或房屋建造完成日於 90 年 7　月

　　1 日至　112 年 6　月 30 日間之高級住宅，自 106　年 7　月起按『房屋構造

　　標準單價表（103 年 7　月起適用）』核計房屋現值。適用『房屋構造標準單價

　　表（103 年 7　月起適用）』核計房屋現值者，自 106 年 7　月 1　日至 112

　　年 6　月 30 日止採 6　年標準單價折減之緩漲機制，並增列每 2　年適用之單

　　價表。」第 3　點規定：「『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表』內用途之歸類，依『用途分

　　類表』為準；房屋使用執照有 2　種以上用途分類者，依其類別之面積分別評定

　　；如各類別之面積無法區分時，依各該用途類別數均分。」第 4　點第 1　項、

　　第 2　項規定：「適用『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表』核計房屋現值時，對房屋之構造

　　、用途及總層數等，依建築管理機關核發之使用執照（未領使用執照者依建造執



　　照）所載之資料為準。面積則以地政機關核發之建物測量成果圖為準。但已領使

　　用執照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以使用執照所載資料為準；未領使用執照（

　　或建造執照）之房屋，以現場勘定調查之資料為準。」「前項房屋總層數之計算

　　，不包括地下室或地下層之層數；同一使用執照記載樓層數如有數種且獨立使用

　　者，應分別評定。」第 8　點第 1　項規定：「房屋樓層之高度在 4　公尺以上

　　者，其超出部分，以每 10 公分為 1　單位，增加標準單價 1.25 ％，未達 10

　　公分者不計。……」第 9　點規定：「房屋之夾層，地下室或地下層，按該房屋

　　所適用之標準單價八成核計。……」第 15 點第 1　項、第 2　項、第 3　項、

　　第 4　項規定：「房屋為鋼筋混凝土以上構造等級，用途為住宅，經按戶認定房

　　地總價在新臺幣（下同）8,000 萬元以上者，認定為高級住宅。」「前項房地總

　　價，每戶建物所有權登記總面積（不含停車位）80　坪以下者，應計入 2　個停

　　車位價格；……每戶停車位數量未達上開規定者，全數計入；超過上開規定者，

　　應由納稅義務人向稽徵機關申請擇定，超過部分，自申請日當期課稅年度起不予

　　計入。」「依第一項認定為高級住宅者，其房屋構造標準單價按該棟房屋坐落地

　　點之街路等級調整率加成核計。但適用『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表（103 年 7　月起

　　適用）』或『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表（112 年 7　月起適用）』者，以 120％加價

　　核計房屋現值。」「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價格，依市場行情定之；如查無市場行情

　　者，得參考相同路段或臨近區域之高級住宅市場行情。」

　　臺北市政府 112 年 6　月 26 日府授財稅字第 11230011453 號公告（下稱本府

　　112 年 6　月 26 日公告）：「主旨：公告重行評定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有關事

　　項，並自 112　年 7　月 1　日實施。依據：一、房屋稅條例第 11 條。二、臺

　　北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 112　年 6　月 8　日常會決議。公告事項：一、修正臺

　　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二、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房屋街路

　　等級調整率作業要點……四、臺北市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評定表，如附件 4。…

　　…八、臺北市 35 層以下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表（103 年 7　月起適用），如附表

　　4。……十七、修正臺北市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表，如附表 13。……十九、臺北

　　市房屋折舊率及耐用年數表，如附表 15。」

　　附件

　　臺北市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評定表（下稱調整率評定表）（節錄）

等級 18 19 20 21 22 23
調整率（％

）

230 220 210 200 190 180

　　說明：「一、本市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評定方式依本表規定辦理，本表未規定者



　　，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四、路面第 2　　層照街路等級調整率在 200％以

　　上者減 5　級。……第 3　層起照第 2　層等級每層遞減 1　級。以上各項均減

　　至 100％為止不再遞減，但設有電梯、昇降機者自第 3　層起不再遞減。地下層

　　房屋之街路等級調整率及減級方式比照第 2　層房屋辦理。」

　　附表 1

起迄點 調整率（％）行政區域 街路名稱 段數

起 止 修正前 修正後

大同區 承德路 1 鄭州路 南京西路 230 230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原處分以系爭房屋於特定時點之成交價格逾 8,000

　　萬元，即認定為高級住宅，然該成交價格為社區歷史唯一高點，不具市場代表性

　　；原處分機關未審酌該成交價格是否具市場常態性、是否能代表評定年度之合理

　　市價、價格形成背景，逕以一次性交易結果，作為評定房屋現值之依據，已違反

　　實質課稅原則，與高級住宅制度之立法目的不符；系爭房屋實際使用性質為自住

　　住宅，原處分致房屋稅大幅增加，對訴願人造成長期且重大之經濟負擔，違反比

　　例原則，屬裁量濫用；系爭房屋為該社區最小坪數之房型，主建物面積僅 33 坪

　　，同社區內相同房型、相近樓層之其他戶別，以及坪數更大之房屋，卻未被認定

　　為高級住宅，原處分未說明僅對系爭房屋為高級住宅認定之理由，違反平等原則

　　，且未揭示裁量基準，致人民無從預見其法律效果。原處分機關未審酌訴願人提

　　出之反向市場證據，已違反調查義務、證明責任及理由說明義務；原處分機關認

　　定系爭房屋為高級住宅之過程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6　條、第 7　條、第 9　條、

　　第 10 條、第 36 條、第 37 條、第 43 條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關於要求依法行

　　政、裁量合理及程序正當之規定。請撤銷原處分，於重新評定前，暫緩對系爭房

　　屋適用房屋構造標準單價 120％加成之計算方式。

三、查本件訴願人所有系爭房屋經原處分機關依評定作業要點第 15 點等規定，審認

　　系爭房屋房地總價在 8,000　萬元（含車位價）以上，為高級住宅，乃依同要點

　　第 2　 點等規定，核定系爭房屋 115 年期起房屋現值為 1,418 萬 2,700 元；

　　有系爭房屋建物標示部及所有權部列印資料、系爭使照存根、115 年房屋稅主檔

　　查詢、大同分處高級住宅處理意見表、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臺北

　　市政府地政局- 臺北市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畫面、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

　　署（下稱北區分署）113 年 7　月 1　日 113 財臺房地售字第 AA113E0600006

　　號出售國有房地產權移轉證明書（下稱 113　年產權移轉證明書）、臺北市建成

　　地政事務所建物測量成果圖（下稱建物測量成果圖）等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自

　　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原處分以系爭房屋之一次性交易結果，作為評定房屋現值之依據，

　　違反實質課稅原則，與高級住宅制度之立法目的不符，屬裁量濫用，違反比例原

　　則、平等原則等云云：

（一）按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之；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房屋稅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等規定之稅率課徵之；主管稽徵機關應依據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標準，

　　　核計房屋現值；房屋稅條例行為時及現行第 11 條所稱之房屋標準價格，原處

　　　分機關應依同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規定房屋種類等級、耐用年數、

　　　折舊標準及地段增減率等事項調查擬定，交由本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審查評定

　　　後，由本府公告之，並送臺北市議會備查；前開房屋標準價格，每 3　年重行

　　　評定 1　次，並依其耐用年數予以折舊；為房屋稅條例第 4　條第 1　項前段

　　　、第 5　條、第 10 條、行為時及現行第 11 條、房屋稅自治條例第 3　條、

　　　第 4　條第 1　項、第 7　條規定所明定。是房屋稅課稅客體稅額之計算，係

　　　以房屋現值，亦即課稅時點之市場交易價格為準。為趨近房屋稅課稅時點之市

　　　場交易價格，房屋稅條例行為時及現行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每 3　年重行

　　　評定 1　次房屋標準價格，以作為核計房屋現值之依據，另該條第 1　項除明

　　　定判斷房屋標準價格之相關事項外，並授權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後，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公告，以符合租稅法定主義，藉以客觀評定房屋標準價格，

　　　以利稽徵經濟之效率，同時在合理範圍內，按房屋各種價格因素，各別評定房

　　　屋標準價格，以達量能課稅之目的。

（二）次按本市房屋為鋼筋混凝土以上構造等級，用途為住宅，經按戶認定房地總價

　　　在 8,000　萬元以上者，認定為高級住宅；房地總價，每戶建物所有權登記總

　　　面積（不含停車位）80　坪以下者，應計入 2　個停車位價格，每戶停車位數

　　　量未達上開規定者，全數計入；使用執照核發日或房屋建造完成日於 90 年 7

　　　月 1　日至 112 年 6　月 30 日間之高級住宅，自 106 年 7　月起按「房屋

　　　構造標準單價表（103 年 7　月起適用）核計房屋現值，並以 120％加價核計

　　　房屋現值。上開價格，依市場行情定之；另按房屋樓層之高度在 4　公尺以上

　　　者，其超出部分，以每 10 公分為 1　單位，增加標準單價 1.25％，未達 10

　　　公分者不計；房屋之地下室或地下層，按該房屋所適用之標準單價八成核計；

　　　為本府 112 年 6　月 26 日公告於 112 年 7　月 1　日實施之評定作業要點

　　　第 2　點第 1　項、第 8　點、第 9　點、第 15 點第 1　項至第 4　項所明

　　　定。

（三）查本件訴願人所有系爭房屋坐落基地所興建之 1　棟地上 32 層、地下 6　層

　　　共 127 戶之建築物，領有 111 年 9　月 30 日核發之系爭使照，依該使照記



　　　載其構造種類為鋼骨造（鋼筋混凝土以上構造等級），用途為集合住宅等。復

　　　依系爭房屋建物標示部、所有權部、建物測量成果圖及 115　年房屋稅主檔查

　　　詢等影本所示，系爭房屋不含停車位部分之總面積（含主建物、附屬建物、共

　　　有部分）為 196.24 平方公尺（約 59.36　坪），另有 1　個停車位。依內政

　　　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之實際交易價格資料及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臺北

　　　市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之查詢結果，系爭房屋於 113　年 7　月 1　日交

　　　易，成交房地總價（含停車位）分別為 8,771　萬 4,000 元及 8,771 萬元；

　　　另依北區分署出售系爭房屋及其土地予訴願人並於 113　年 7　月 1　日發給

　　　訴願人之 113 年產權移轉證明書影本所示，房地移轉總價為 8,771 萬 3,899

　　　元。是原處分機關依評定作業要點第 15 點第 4　項關於房地總價依市場行情

　　　定之規定，審認系爭房屋之房地總價已逾 8,000　萬元，符合評定作業要點第

　　　15　點第 1　項所定之高級住宅要件，且系爭房屋之系爭使照核發日（111 年

　　　9 月 30 日）係屬該要點第 2　點但書所定「90　年 7　月 1　日至 112　年

　　　6 月 30 日間」，爰依評定作業要點第 2　點、第 15 點規定核定系爭房屋為

　　　高級住宅，適用「臺北市 35 層以下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表（103 年 7　月起適

　　　用）」，並自 115　年期起（即 114　年 7　月 1　日起）房屋構造標準單價

　　　以 120％加價核計房屋現值，自屬有據。另依評定作業要點之用途分類表及上

　　　開標準單價表，系爭房屋 31 層主建物及附屬設施部分為第 3　類（住宅），

　　　且總層數 32 層之鋼骨造之第 3　類房屋之每平方公尺單價為 2　萬 2,000

　　　元，並以 120％加計房屋現值；系爭房屋共有部分之地下 6　層至地上 1　層

　　　為停車空間，其中地下 1　層為停車空間兼防空避難室，均為第 4　類，依上

　　　開規定每平方公尺單價為 2　萬 800　元；又地下 6　層至地下 1　層為地下

　　　層，按評定作業要點第 9　點前段規定，按標準單價八成核計；復依系爭使照

　　　存根影本所示，因地上 1　層之房屋高度為 4.2　公尺，依評定作業要點第 8

　　　點規定增加標準單價 2.5％。是原處分機關審認系爭房屋之門牌係編釘為本市

　　　大同區○○路 1　段之街路門牌，乃依本府 112　年 6　月 26 日公告、調整

　　　率表、調整率評定表等規定，核定系爭房屋按所在本市大同區○○路 1　段之

　　　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 230％，重行評定系爭房屋 115　年房屋課稅現值為 1,

　　　418 萬 2,700　元，並無違誤。

（四）另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以系爭房屋一次性交易結果，作為評定房屋現值依據

　　　，違反實質課稅原則等節。據原處分機關於 115　年 3　月 16 日北市稽法甲

　　　字第 1153204170 號函附訴願答辯書（二）（下稱答辯書）之理由五、（二）

　　　所陳，本府所訂評定作業要點規定，係為確實反映當期房屋價值，達成核實課



　　　稅目的，由臺北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於法定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因素之範圍內，

　　　依本市實際情形，區分及限制高級住宅之適用範圍，定其標準價格，並由本府

　　　修正評定作業要點，規範房屋現值核定方式，使其合理反映高級住宅應有價值

　　　及稅捐負擔。查如前所述，系爭房屋及其基地係訴願人於 113　年 7　月 1

　　　日標售取得，依前開北區分署 113　年產權移轉證明書及系爭房屋實價登錄查

　　　詢資料等影本所示，系爭房屋之房地總價（含車位）為 8,000　萬元以上，符

　　　合評定作業要點第 15 點所定高級住宅之認定要件。另訴願人所稱其提出之反

　　　向市場證據部分，依其 115　年 1　月 27 日（收文日）訴願書所附資料顯示

　　　，北區分署於 113　年、114 年、115 年就系爭房屋所在社區之其他房屋標售

　　　金額、底價等，均超過 8,000　萬元；又依訴願人所附系爭房屋所在社區建造

　　　期間之預售屋實價登錄資料，該等預售屋固未超過 8,000　萬元，然所載資料

　　　係 107　年、108 年資料，且為預售屋實價登錄資料，核與原處分機關依照上

　　　開系爭房屋 113　年實際交易總價認定之情形不同；則訴願人所提資料尚不影

　　　響原處分機關所為系爭房屋房地總價在 8,000　萬元以上而屬高級住宅之認定

　　　。復查，原處分機關業於上開 115　年 3　月 16 日函附答辯書理由四載明系

　　　爭房屋 115　年期起之房屋現值評定及計算之理由依據，同函並副知訴願人在

　　　案，依行政程序法第 114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2　項規定，原處分已補

　　　正理由，其瑕疵業經治癒。至訴願人稱同社區內與系爭房屋同房型或較系爭房

　　　屋坪數大之房屋，未被認定為高級住宅，違反平等原則等語；查建物面積及外

　　　觀特徵並非評定作業要點第 15 點所定認定高級住宅之要件，亦與系爭房屋是

　　　否為自住使用無涉。據上，本件原處分機關核定系爭房屋為高級住宅及自 115

　　　年期起房屋現值為 1,418　萬 2,700　元，於法有據，並無訴願人主張違反實

　　　質課稅原則、平等原則、比例原則、裁量濫用、未揭示裁量基準、未依法行政

　　　等情事。訴願主張各節，均不足採。從而，本件原處分機關所為原處分，揆諸

　　　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另訴願人就原處分申請停止執行（請求暫緩加成）一節，業經本府審酌並無依訴

　　願法第 93 條第 2　項規定停止執行之情事，以 115　年 3　月 10 日府訴一字

　　第 1156082257 號函復訴願人在案；又訴願人請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命原處分機

　　關就其市場行情判斷基礎及比較戶差異基礎提出具體說明及資料一節，經本府審

　　酌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尚無調查證據之必要；併予敘明。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請假）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李　瑞　敏

　　　　　　　　　　　　　　　　　　　　　　　　　委員　陳　衍　任

　　　　　　　　　　　　　　　　　　　　　　　　　委員　周　宇　修

　　　　　　　　　　　　　　　　　　　　　　　　　委員　陳　佩　慶

　　　　　　　　　　　　　　　　　　　　　　　　　委員　邱　子　庭

　　　　　　　　　　　　　　　　　　　　　　　　　委員　陳　陽　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1　　　　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


